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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第 2次國家報告初稿公聽會 

建議事項 

時間 102年 7月 22日，14:00-17:20 

地點 高雄市政府四維行政中心 10樓第 3會議室    

一、 整體性建議： 

為回應 CEDAW 第 11、13、14 條條文內容，並積極面對人口老

化、青年返鄉服務暨合作創業，以及促進女性創業等問題，建議

針對推動合作經濟事業議題，由內政部、衛福部、經濟部、農委

會、勞委會等相關部會參考國際經驗，共同研議未來可行做法，

並納入國家報告撰寫。  

二、 CEDAW第 4條： 

建議納入地方政府所推動之暫行特別措施。 

三、 CEDAW第 6條： 

有關人口販運刑事案件起訴率與定罪率提升，請說明未來可行努

力方向。 

四、 CEDAW第 9條： 

(一) 我國「國籍法」要求申請歸化我國國籍者，須先放棄原母國國籍，

外籍配偶在喪失其原屬國籍後，卻因品行不端等理由無法歸化取

得我國國籍，致處於無國籍狀態，且生活陷入困境。針對目前因

法規造成無國籍狀態者，清楚說明政府的具體協助措施及解決對

策(包括暫行特別措施及未來修法可行方向等)。 

(二) 請補充外籍配偶在規劃等待期遭受家暴或離婚等情事，對其國籍

歸化權益是否造成影響。 

(三) 有關外籍配偶照顧與輔導措施之實質成效，非活動辦理場次及參

加人數等資料可完整呈現，請具體說明相關措施是否切合服務對

象需求，及其執行成效是否有區域差異性，俾據以提出未來努力

方向。 

(四) 有關「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 

1. 請說明基金執行期限(103 年屆滿或可延後至 106 年)、執行期限

屆滿後地方政府是否均能自行編列預算辦理以有效銜接，以及中央

主管機關因應措施等。 

2. 基金經費集中於「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導致在地民間團體第

一線服務所需經費資源遭排擠問題，請於報告中回應說明。 

五、 CEDAW第 1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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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議參考英、日、美等先進國家經驗，研議推動合作教育之相關

做法。 

(二) 請補充原住民青少年文化成長班方案相關資料。 

(三) 請說明有關教育政策及措施如何回應及滿足不同地區族群之學

生需求差異，包括：經濟弱勢學生、原住民學生之民族教育、補

救教學、課後安置、品格或生命教育等。 

(四) 請說明有關幼托整合實施後，農村及原鄉地區公托轉型困境，及

該類地區托育資源所受衝擊等問題，政府如何因應。 

(五) 請補充下列事項： 

1. 校園中不同性別認同及性傾向學生之處境，以及政府推動多元性別

教育之情形。 

2. 非預期懷孕學生相關輔導措施及執行成效統計資料。 

3. 如何透過空間環境改善及教學課程設計以鼓勵女學生積極參與運

動。 

六、 CEDAW第 11條： 

(一) 有關非典型工作者(特別是照顧服務工作)及無酬家屬工作者以

女性所占比率較高之現象，其具體適當措施及未來努力方向應明

確對應及扣緊問題，說明如何提升及保障女性勞動權益。 

(二) 11.3.20 有關子女滿 3 足歲後，送托兒所的比率提高，父母親自

照顧比率下降乙節，請說明其數據變化意義。 

(三) 11.3.29 原住民部落托育班部分，請說明實施地區分布狀況及受

益人數，以及無法設立之困境。 

(四) 有關課後照顧服務，建議全面檢視內政部、教育部及原民會相關

計畫，系統性的說明，另建議納入教育部「攜手計畫－課後扶助」

方案，以及非營利組織參與托育與課後照顧之相關資料。 

(五) 11.5.5「1955 外籍勞工 24 小時諮詢保護專線」請補充說明專線

服務內容及個案性別統計。 

七、 CEDAW第 12條： 

(一) 請針對外籍配偶遇有重大傷病，因未取得身分證致無法申請身心

障礙手冊及相關補助等問題加以回應說明。 

(二) 請說明長期照顧十年計畫、長期照護保險法及長期照護服務網推

動情形，其受益對象性別統計。 

八、 CEDAW第 13條： 

有關婦女金融信貸權利，原住民婦女在申請微型創業鳳凰貸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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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雁專案方面是否存有困難待解決，應予說明。 

九、 CEDAW第 14條： 

(一) 請補充說明產銷班與農會間的互動發展情形，以及合作社在其中

的角色。 

(二) 14.15 請具體說明農村婦女參與相關產業團體影響經濟及農業政

策之制定情形。 

(三) 14.19原住民婦女意見領袖人才培訓課程，倘 2010年以後已停止

辦理，則請敘明。另請說明完成培訓者參與決策之情形。 

(四) 14.20 請補充農漁會家政班分布地區及獲政府補助金額等統計資

料。 

十、 CEDAW第 15條： 

請司法院說明如何落實兩性審判上的平等、有無採行暫行特別措

施，及特定犯罪其性別偏斜之情境有否特殊處置。 

十一、 CEDAW第 16條： 

有關家暴防治，請補充說明原住民家庭暨婦女服務中心在推動原

住民部落家暴防治服務之情形及成效。 

 

 

 

 

 

 

 

 

 

 


